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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艺术中心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368,4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683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由公司董事长张

树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刘守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刘紫越女士、李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40,144 99.9754 27,900 0.0241 400 0.0005

2、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40,144 99.9754 28,100 0.0243 200 0.0003

3、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40,144 99.9754 27,900 0.0241 400 0.0005

4、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40,144 99.9754 27,900 0.0241 400 0.0005

5、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24,144 99.9616 34,500 0.0299 9,800 0.0085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37,944 99.9735 28,300 0.0245 2,200 0.0020

7、

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38,144 99.9737 30,300 0.026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337,544 99.9732 30,100 0.0260 800 0.0008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66,944 99.9120 100,700 0.0872 800 0.000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0.01 选举黄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3,465,589 98.3506 是

10.02 选举吴毅飞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2,664,986 97.6566 是

10.03 选举郝毓鸣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2,900,035 97.8604 是

10.04 选举邹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112,637,429 97.6327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1.01 选举王瑾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3,138,175 98.0668 是

11.02 选举王尊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12,777,082 97.7538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00,695,7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8,904,7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723,625 99.2319 34,500 0.5981 9,800 0.17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33,900 95.5745 6,200 4.425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589,725 99.3230 28,300 0.5028 9,800 0.1742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614,376 99.6977 34,500 0.2353 9,800 0.0670

8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融资担保的议案》

14,627,776 99.7892 30,100 0.2053 800 0.0055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4,557,176 99.3075 100,700 0.6869 800 0.0056

10.01

选举黄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

12,755,821 87.0189

10.02

选举吴毅飞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1,955,218 81.5572

10.03

选举郝毓鸣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2,190,267 83.1607

10.04

选举邹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董事

11,927,661 81.3692

11.01

选举王瑾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2,428,407 84.7853

11.02

选举王尊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2,067,314 82.3219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宏恩、徐小玉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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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1年5月27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邱明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邱明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上述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披

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舍得酒业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30）。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

召开了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和表决，一致同意补选刘紫越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6月30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紫越，女，1981年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中国中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财务信息化顾问、

联想集团战略业务变革高级经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战略运营负责人。 现任舍得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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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13� � � �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5月19日召开的2020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为：公司拟以2020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剩

余未分配利润将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利润分配比例不变,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注1】，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2】；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1:鉴于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处于转股期，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存在因可转

债转股继续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以股权登记日即2021年7月6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分红总额相应变化。 】

【注2：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2021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股权登记日（2021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7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80 谢秉政

2 00*****398 冯玲玲

3 01*****577 申金冬

4 02*****675 申金冬

5 01*****561 唐新乔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6月28日至登记日：2021年7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八、调整相关参数

1.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比音转债， 债券代码：

128113）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关于“比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2．公司股东谢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后，上

述减持底价将调整为4.32元/股。

九、有关咨询办法

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

联系人：陈阳

电话：020-39952666

传真：020-39958289

十、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32� �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1-054

债券代码：128113� � �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比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转股价格：14.90元/股。

2、调整后转股价格：14.60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年7月7日。

一、 关于“比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6.89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比音转债，债券代码：128113），根据《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所有者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所有者权益

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

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比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2020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剩余未

分配利润将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21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7日。

根据上述规定，2020年度权益分派完成后，比音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由原来的14.90元/

股调整为14.60元/股。 【注：P0=14.90元/股，D=0.30元/股，；P1=P0－D=14.60元/股。 】

“比音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7月7日开始生效。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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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6月29日上午9:15～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中航泊悦酒店（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出发层2号门）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徽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2日（星期二）。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20人，代表股份226,146,0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71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

表股份225,904,1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68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41,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结余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024,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4％；反对121,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640,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6％；反对121,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024,7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64％；反对121,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640,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3％；反对12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6,083,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2％；反对62,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99,2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9％； 反对62,

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5,911,5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3％；反对232,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527,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6％；反对232,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3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苗晨、何佳玥；

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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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投并购基金拟转让其参股

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6月15日，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工智能” ）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投并购基金拟转让其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实现资金回拢，公司参投的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并购基金” ）与南京哈工企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企赋” ）拟签订《江苏哈工海

渡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并购基金拟将其持有的

江苏哈工海渡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海渡” ）6.80%的股权转让给哈工企赋。哈工企赋

是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公司现任副董事长于振中先生任哈工大机器人集团高级

副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哈工企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参投并购基金拟转让其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

二、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1年6月29日，公司参投并购基金与哈工企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购基金拟以人民币1,

836.00万元向哈工企赋转让其持有的哈工海渡6.80%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南京哈工企赋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江苏哈工海渡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标的资产

在本次交易中甲方拟向乙方转让所拥有的哈工海渡6.80%股权。

3、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

（1）标的估值：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对应的目标公司估值为人民币【270,000,000.00】

元整（大写：【贰亿柒仟万】元整,大小写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下同)。

（2）转让价格: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8,360,000.00】元整（大写：

【壹仟捌佰叁拾陆万】元整）。

（3）甲方在股权转让完毕前所发生的一切业务及债权债务由甲方完成或清理完毕，该部分资产与

乙方及转让后的目标公司无关。

4、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的安排

本合同签订之日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8,000,000.00;即捌佰万元，汇入甲方所指定

的银行帐户；甲方在收到定金后1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5,000,000.00，即伍佰万

元。

5、标的股权的交割

收到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后，甲方协助乙方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双方约定于完成工商变更后3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

6、本次股权转让的税费

双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监管机构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收费规定，各自缴纳本次股权转让

和工商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7、协议的成立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8、违约责任

如乙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万分之三的违约

金。 若逾期超过六十天，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不退还乙方当期已支付股权转让款。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哈工海渡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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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或本行）总行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548,082,47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5,833,546,96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714,535,51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1062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610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845201

注：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

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

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则其已质押部分股权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据本行所

知，本行部分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其质押股权共计338,

267股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合共92,383,629,338股，占

本行股份总数的99.999634%。

(四)

会议主持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张金良董事长因其他公务安排无法现场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

经本行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本行执行董事张学文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张金良董事长、丁向明董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白建军监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32,481,902 99.998382 441,600 0.000671 623,458 0.000947

H股 13,691,592,518 99.832710 4,036,000 0.029429 18,907,000 0.137861

普通股

合计：

79,524,074,420 99.969819 4,477,600 0.005629 19,530,458 0.024552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32,247,602 99.998026 676,000 0.001027 623,358 0.000947

H股 13,697,388,518 99.874972 4,036,000 0.029429 13,111,000 0.095599

普通股

合计：

79,529,636,120 99.976811 4,712,000 0.005924 13,734,358 0.017265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32,079,302 99.997771 858,300 0.001303 609,358 0.000926

H股 13,688,429,518 99.809647 7,199,000 0.052492 18,907,000 0.137861

普通股

合计：

79,520,508,820 99.965337 8,057,300 0.010129 19,516,358 0.024534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33,135,660 99.999375 355,100 0.000540 56,200 0.000085

H股 13,711,491,518 99.977805 0 0.000000 3,044,000 0.022195

普通股合

计：

79,544,627,178 99.995656 355,100 0.000447 3,100,200 0.003897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1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33,027,460 99.999211 462,500 0.000702 57,000 0.000087

H股 13,711,491,518 99.977805 0 0.000000 3,044,000 0.022195

普通股

合计：

79,544,518,978 99.995520 462,500 0.000582 3,101,000 0.003898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33,036,960 99.999225 440,200 0.000669 69,800 0.000106

H股 13,711,491,518 99.977805 0 0.000000 3,044,000 0.022195

普通股

合计：

79,544,528,478 99.995532 440,200 0.000554 3,113,800 0.003914

7.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建军先生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05,900,023 99.958005 27,562,137 0.041866 84,800 0.000129

H股 11,061,612,753 80.656124 2,644,269,765 19.280782 8,653,000 0.063094

普通股

合计：

76,867,512,776 96.630252 2,671,831,902 3.358764 8,737,800 0.010984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75,891,988 99.760525 157,598,072 0.239389 56,900 0.000086

H股 13,145,132,860 95.848181 566,358,658 4.129624 3,044,000 0.022195

普通股

合计：

78,821,024,848 99.086015 723,956,730 0.910087 3,100,900 0.003898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202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3,675,821,471 99.988812 355,100 0.009659 56,200 0.001529

6

关于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聘请

2021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3,675,722,771 99.986127 440,200 0.011974 69,800 0.001899

7

关于选举刘建

军先生为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

执行董事的议

案

3,648,585,834 99.247955 27,562,137 0.749739 84,800 0.00230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刘建军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

资格之日起计算。

上述第1至6项议案、 第8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1年5月2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第7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1年6月7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律师、刘瑞元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80�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2021-066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担保情况：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已提供担保余额

（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 45,080 2,450 24,5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产业投资” ）及其旗下全资子公司成都蓉欧供应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欧供应链” ）持有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蓉欧瑞易” ）

51%的股权，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瑞茂通” )持有蓉欧瑞易49%的股

权，瑞茂通按照持股比例为蓉欧瑞易提供不超过2,45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蓉欧供应链为蓉欧瑞易提

供不超过2,55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2、是否涉及反担保：否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参股子公司蓉欧瑞易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 （以下简称 “成都银行长顺支

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成都银行长顺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协议编号为D280121210628594， 公司为蓉欧瑞易提供不超过2,45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

述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街道石板东路62号1层

法定代表人：罗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煤炭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肥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

品销售；日用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家用电器销售；家具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机械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耐火材料销售；超导材料销售；润滑油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棉、麻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1,663,018,710.24元；负债总额为

652,030,070.1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652,030,070.18元；净资产为1,010,

988,640.06元；营业收入为1,865,831,587.87元；净利润为10,988,640.06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1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1,529,976,450.96元；负债总

额为517,714,253.66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517,714,253.66元；净资产为1,

012,262,197.30元；营业收入为646,582,045.10元；净利润为1,273,557.24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瑞茂通关系：蓉欧瑞易为瑞茂通的参股子公司。瑞茂通持有蓉欧瑞易49%的股权；成都产业投资

持有蓉欧瑞易25.5%的股权；蓉欧供应链持有蓉欧瑞易25.5%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蓉欧瑞易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甲方” ）

被担保人：成都蓉欧瑞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

债权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以下或称“乙方” ）

担保金额：2,45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之主债权范围为乙方尚未收回的贷款债权余额、银行承兑汇票债权余额、票据贴现债

权余额、办理商票保贴债权余额、押汇债权余额、信用证债权余额、保函债权余额和／或其它债权余

额，包括授信本金和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以及相关费用、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和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案件调查费、执行费、评估

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测绘费、翻译费、滞纳金、保管费、提存费、其他申请费

等）。

担保方式：

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

行其债务，或者发生约定的承担保证责任的清形，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如果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依主合同的约定或者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

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主合同双方协议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开立信用证、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办理票据贴现或办理商票保

贴，则保证期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 本次公司担保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2021年度

公司的战略部署，有利于增强全资及参股公司融资能力，确保其良性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同时各被担保对象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均没有贷款逾期情形出现，担保风险可控。此次

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行为。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事项。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本次预计对外担保考虑了公司

的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

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

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217,697.278614万元，以上担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9.02%。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25,

447.278614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4.91%。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30日


